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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9－052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界龙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签署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2990 号），公司现将该《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并公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出现的简称均与《界龙实业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上

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西格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桓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安排之框架协议>的公告》

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问询内容： 

2019 年 11 月 16 日，你公司公告称，控股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界龙集团）与杭州西格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贸易）、上海桓

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冠）签署控制权变更相关安排框架协议，

拟由上海恒冠指定的西格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合伙企业，受让界龙集团持

有的公司 27.23%股权，交易作价 14 亿元。同时，界龙集团拟向公司购买有关子

公司股权，出让界龙联合房产少数股权。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

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前期界龙集团与上海桓冠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上海桓

冠及其指定主体拟通过协议方式收购界龙集团所持公司股权，本次交易由西格

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合伙企业作为受让方。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

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股权结构、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两者之间的关系，以

及由西格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的合伙企业替代上海桓冠作为受让方的原

因；（2）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财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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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资信情况，说明其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股权结构、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两者之间的关

系，以及由西格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的合伙企业替代上海桓冠作为受让

方的原因 

（一）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股权结构情况 

1、上海桓冠股权结构情况 

上海桓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桓冠”）控股股东系杭州煦

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煜实业”）。刘开玉持有煦煜实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为煦煜实业法定代表人。根据吴永红及刘开玉出具的说明，煦煜实业由刘

开玉进行日常经营管理，重大决策由刘开玉做出，刘开玉系煦煜实业实际控制人。

同时，根据上海桓冠出具的说明，杭州煦煜是其控股股东，因此上海桓冠的实际

控制人系刘开玉。 

 

2、西格玛贸易股权结构情况 

王爱红持有杭州西格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贸易”）95%股份，

系西格玛贸易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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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1、上海桓冠财务数据 

根据上海桓冠提供的 2018 年和 2019 年 1-7 月的审计报告，上海桓冠一年一

期的母公司单体报表数据如下所示: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7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490.59 16.23 

应收账款 60,210.98 38,809.16 

预付款项 9,045.24 8,711.00 

其他应收款 865.49 807.83 

存货 200.00 86.44 

其他流动资产 - 13.83 

流动资产合计 79,812.30 48,444.50 

资产总计 79,812.30 48,444.50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48,491.53 27,153.16 

预收款项 21,120.51 21,120.51 

应交税费 1.96 16.19 

其他应付款 4,493.29 0.00 

流动负债合计 74,107.28 48,289.85 

负债合计 74,107.28 48,289.85 

股东权益： 

股本 5,050.00 50.00 

未分配利润 655.02 104.64 

股东权益合计 5,705.02 154.6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79,812.30 48,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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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7 月 2018 年 1-12 月 

一、营业收入 27,822.78 38,528.10 

减：营业成本 27,235.16 38,417.66 

税金及附加 3.12 2.00 

销售费用 - - 

管理费用 32.47 7.84 

研发费用 - - 

财务费用 0.30 0.61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51.74 100.00 

加：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51.74 100.00 

减：所得税费用 1.36 25.1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50.38 74.86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7 月 2018 年 1-12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928.60 23,759.44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493.90 0.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422.50 23,759.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826.00 21,956.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70 6.6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70 22.7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有关的现金 68.75 1,765.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48.15 23,75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4.35 8.1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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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00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474.35 8.1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23 8.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90.59 16.23 

2、西格玛贸易财务数据 

根据西格玛贸易提供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19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未

经审计），西格玛贸易一年一期的母公司单体报表如下表所示：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2.58 53.51 

应收账款 16,173.45 7,376.91 

其它应收款 1,070.79 1,237.06 

预付账款 521.20 20,331.44 

存货 - 5,157.86 

流动资产合计 17,798.01 34,1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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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 2,500.00 

固定资产 1.78 2.0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01.78 2,502.02 

资产总计 20,299.80 36,658.8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 800.00 

应付账款 14,559.43 10,114.49 

预收账款 300.00 21,700.31 

应付工资 5.71 4.74 

应交税金 -12.45 1.41 

其它应交款 - 0.11 

其它应付款 1,284.95 654.65 

流动负债合计 16,937.64 33,275.71 

负债合计 16,937.64 33,275.7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00.00 3,500.00 

未分配利润 -137.84 -116.9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362.16 3,383.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0,299.80 36,658.81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667.52  16,018.03 

减：主营业务成本 11,604.66  15,879.5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90  6.49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97  131.97 

管理费用 37.72  61.84 

财务费用 40.19  50.3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94  19.83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营业外收入 - 0.01 

减：营业外支出 - 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94  19.84 

减：所得税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94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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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6,745.84 41,012.97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56.67 653.13 

现金流入小计 17,402.51 41,666.1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12.42 41,424.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1.38 19.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2.06 18.9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39 116.02 

现金流出小计 17,383.26 41,57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5 87.5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入小计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 1.66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出小计 - 1.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6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800.00 8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入小计 800.00 8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800.00 8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0.19 44.73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现金流出小计 840.19 844.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9 -44.7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94 41.1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51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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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12 月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57 53.51 

（三）上海桓冠与西格玛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西格玛贸易作为普

通合伙人设立的合伙企业替代上海桓冠作为受让方的原因。 

根据上海桓冠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开玉和西格玛贸易及其实际控制人王爱红

出具的说明： 

上海桓冠的实际控制人刘开玉与西格玛贸易的实际控制人王爱红为朋友关

系，上海桓冠与西格玛贸易为本次交易的合作伙伴，本次交易原拟由上海桓冠及

西格玛贸易会同其他投资方共同完成。2019 年 8 月 16 日上海桓冠与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界龙集团签署关于《股份转让意向协议》后，上海桓冠出于自身原因拟

不再继续参与本次交易，后续将由西格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合伙企业继续

推进本次交易。 

二、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财务信

息和资信情况，说明其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一）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财务

信息和资信情况 

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的实际控制人情况参见本回复之“问题 1”之“一/（一）

上海桓冠、西格玛贸易股权结构情况”，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财务信息和资信情况

如下所示： 

1、上海桓冠实际控制人刘开玉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 

公司通过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国裁

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天眼查等平台的网络公开信息，刘开玉控

制的主要企业在上述网站及平台中不存在负面信息；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除杭州煦煜实业有限公司因“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杭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外，其他企业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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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系统的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录；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不存在不良

信用记录。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间接持

股比例 
备注 

2018 年财务信息 

(万元) 

1 
杭州煦煜实业

有限公司 
10,000.00 50% - 

总资产：253.87 

净资产：7.92 

营业收入：230.41 

净利润：10.39 

2 

上海桓冠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0 50% 

杭州煦煜实业

有限公司子公

司 

参见本回复之“问题

1”之“一/（二）上

海桓冠、西格玛贸易

一年又一期财务数

据” 

3 
云米汇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 
5,000.00 100% 

上海桓冠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子公司 

该企业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尚无完

整年度财务数据 

注：财务信息摘自上述企业提供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西格玛贸易实际控制人王爱红控制的主要企业 

公司通过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中国裁

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中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shixin.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home）、天眼查等平台的网络公开信息，王爱红控

制的主要企业在上述网站及平台中不存在负面信息；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企业名录；在

“信用中国”网站上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直接/间接持股

比例 
备注 

2018 年度财务信息 

（万元） 

1 

杭州西格

玛贸易有

限公司 

3,500 95.00% - 

参见本回复之“问题 1”

之“一/（二）上海桓冠、

西格玛贸易一年又一期

财务数据” 

2 

上海获尔

实业有限

公司 

2,000 100% 

杭州西格玛

贸易有限公

司子公司 

总资产：47.51 

净资产：47.50 

营业收入：0 

净利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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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直接/间接持股

比例 
备注 

2018 年度财务信息 

（万元） 

3 

浙江庆元

新力拓林

产品有限

公司 

2,500 100% 

杭州西格玛

贸易有限公

司子公司 

总资产：4,913.77 

净资产：3,723.07 

营业收入：0 

净利润：-9.22 

注：财务信息摘自上述企业提供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三）说明其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西格玛贸易已出具承诺函如下： 

“ 1、本公司保证不存在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2、本公司承诺，如出现上述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任一情形的，本公司愿意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经

济损失。” 

王爱红已出具承诺函如下： 

“1、本人保证不存在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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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承诺，如出现上述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任一情形的，本人愿意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

失。” 

天册律师查阅了王爱红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

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等公开网站上检索了王爱红的相关信息，并取

得了王爱红出具的书面确认。 

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王爱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况。 

三、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西格玛贸易和王爱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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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披露，西格玛贸易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的合伙企业作为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前设立完毕，并与界龙集团签署执行协议等相关文件。本次

交易作价 14 亿元，受让方已支付 5000 万元意向金，相关交易价款将分四期支

付。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是否包含控制权

溢价；（2）上述合伙企业合伙人选取条件，预计资金来源，是否可能存在因资

金期限导致的控制权不稳定，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受让方拟采取的保障措施；（3）

结合上述合伙企业设立进展，资金到位情况，就交易所需资金筹集的不确定性

充分提示风险 

答复：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是否包含控制权溢价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格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 14 亿元，对应每股转让价格为 7.76 元。本次股

权转让作价系在综合考虑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情况、控制权溢价以及受让方对于未

来经营发展上市公司信心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之结果。 

（二）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包含控制权溢价 

本次交易后，受让方将持有上市公司 180,468,652 股股份，取得上市公司控

制权。受让方可充分依托上市公司平台，通过优化上市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

式，全面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发展，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已考虑控制权溢价的因素。 

（三）控制权溢价相较可比案例处于同一水平 

2018 年中至今，A 股市场通过协议转让变更控制权且转让溢价较高的案例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股权转让协议签

署日 

转让价格（元/

股） 

协议签署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格（元

/股） 

每股溢价率 

精艺股份 2018/11/11 15.96 6.72 137.51% 

ST 宏盛 2018/12/7 24.02 8.60 179.30% 

龙大肉食 2018/8/17 16.00 8.40 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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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鑫茂 2018/5/18 8.50 5.06 67.94% 

富临运业 2018/6/25 11.29 6.47 74.46% 

ST 慧球 2018/11/30 12.38 3.49 254.73% 

丽鹏股份 2018/6/26 6.60 3.66 80.33% 

汇通能源 2019/1/11 20.36 9.66 110.77% 

安德利 2019/9/23 26.7857 17.20 55.73% 

方正电机 2019/7/26 22.27 6.13 263.30% 

太平洋 2019/11/15 5.50 3.10 77.42% 

康欣新材 2019/8/22 6.50 4.14 57.00% 

界龙集团 180,468,652 股股份对应股权转让对价为 140,000 万元，每股转让

价格为 7.76 元/股，相较《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签署前一日（2019 年 8 月 15 日）

收盘价 3.84 元/股溢价 102.08%，相较上述案例溢价水平处于同一区间内。控制

权溢价已充分考虑供求双方之诉求并参考市场定价水平，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

控制权溢价具有合理性。 

二、上述合伙企业合伙人选取条件，预计资金来源，是否可能存在因资金期限

导致的控制权不稳定，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受让方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一）上述合伙企业合伙人选取条件，预计资金来源 

根据西格玛贸易出具的说明，本次收购系由西格玛贸易及其他合伙人经友好

协商，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合作的行为。根据西格玛贸易出具的说明，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合伙企业仍在搭建过程中，合伙企业合伙人现阶段除西格

玛贸易外拟定为四家，其中三家为浙江省内的国有投资公司，资金管理规模均超

过 20 亿元，另外一家系民营资产管理公司，资金管理规模超过 100 亿元。 

本次收购价款共计 140,000 万元，根据西格玛贸易出具的说明，收购资金中

由西格玛贸易出资 40,000 万元，其中约 10,000 万元计划来源于西格玛贸易的股

东投入，约 30,000 万元计划来源于西格玛贸易向实际控制人王爱红之兄王正郁

及/或其控制的企业的借款；除西格玛贸易外的四家合伙企业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或其管理的资金合计出资约 40,000 万元；合伙企业拟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约

60,000 万元。 

根据王正郁出具的说明，就本次收购，其及/或其控制的企业同意向西格玛

贸易提供约 30,000 万元的借款。同时，王正郁承诺尽管其向西格玛贸易提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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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借款，其现在及未来均不谋求西格玛贸易和西格玛贸易控制的企业的控制权。 

（二）是否可能存在因资金期限导致的控制权不稳定，如是，请进一步说

明受让方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合伙企业仍在搭建过程中。王爱红、西格玛贸易已就

合伙企业资金期限及保障控制权稳定性出具《关于保障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

主要内容如下： 

“1、西格玛贸易、王爱红承诺合伙企业设立时合伙期限不少于 5 年。 

2、西格玛贸易、王爱红承诺将通过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约定保证西格

玛贸易对于合伙企业的控制权，并承诺在合伙期限内保证合伙企业控制权的稳定

性。 

3、除合伙期限外，普通合伙人不会与有限合伙人达成关于投资资金期限的

相关约定或协议，合伙期限内不存在因资金期限导致的控制权不稳定的情况。 

4、若因资金期限原因导致控制权不稳定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西格玛贸

易、王爱红愿意承担全部损失。” 

三、结合上述合伙企业设立进展，资金到位情况，就交易所需资金筹集的不确

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根据西格玛贸易出具的说明，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受让方合伙企业尚在搭

建过程中且《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西格玛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桓冠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安排之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股份转让款项尚在筹集过程中。本

次交易存在因受让方主体未能如期设立、后续具体交易文件未能如期签订及股份

转让款项未能及时到位而无法顺利完成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督促本次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律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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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转让定价系交易双方协商之结果，已包含控制权溢价。 

西格玛贸易及王爱红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合伙期限内合伙企业控制权的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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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披露，根据协议安排，界龙集团应当促使公司向其出售有关子公司股权，

向其购买界龙联合房产少数股权。此外，本次交易将公司置出资产办理工商登

记变更作为最后一期价款共计 1 亿元的支付先决条件。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拟置出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债权债务、担保关系，以及解

除相关关系的具体安排；（2）本次控制权转让交易、界龙集团与公司有关资产

交易是否互为前提；（3）结合相关资产财务指标、预计交易定价，初步判断相

关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4）预估公司相关交易规模是否可能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如是，请进一步核实公司是否存在实施重组的实质性障碍。结合

上述问题回复情况，就相关事项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拟置出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债权债务、担保关系，以及

解除相关关系的具体安排 

（一）拟置出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框架协议，本次拟置出共 8 家子公司，拟置出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所示： 

1、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36.11 206.33 301.54 276.03 

总负债 5.07 1.18 0.79 7.00 

净资产 231.04 205.16 300.75 269.03 

营业收入 33.28 42.69 40.33 41.01 

净利润 25.88 34.40 31.72 29.95 

注：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2.23 130.73 138.69 137.30 

总负债 18.40 21.92 31.36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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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13.84 108.82 107.33 105.43 

营业收入 60.55 72.72 75.53 76.50 

净利润 5.02 1.49 1.90 2.70 

注：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869.85 7,411.91 8,710.47 10,843.09 

总负债 3,910.68 3,282.80 4,873.38 6,468.89 

净资产 3,959.17 4,129.10 3,837.09 4,374.20 

营业收入 5,596.13 7,343.18 7,521.06 9,564.28 

净利润 -169.93 292.01 -537.11 -334.81 

注：2016、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4、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70.77 79.22 - - 

总负债 154.75 94.30 - - 

净资产 316.03 -15.08 - - 

营业收入 56.83 0.08 - - 

净利润 -168.90 -215.08 -  

注：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123.33 7,097.61 8,995.15 9,013.09 

总负债 3,364.87 3,527.57 5,756.70 5,762.06 

净资产 3,758.46 3,570.05 3,238.45 3,251.03 

营业收入 3,634.85 4,768.67 4,286.30 4,152.23 

净利润 878.41 771.60 417.42 4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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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6、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6、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7,613.19 29,542.31 31,145.20 30,697.41 

总负债 16,586.57 17,742.35 20,595.84 20,290.51 

净资产 11,026.62 11,799.97 10,549.36 10,406.91 

营业收入 19,475.89 30,459.08 29,517.89 26,347.65 

净利润 -773.35 1,250.60 142.46 -690.84 

注：2016、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7、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892.65 10,001.19 4,452.79 - 

总负债 8,541.04 8,774.60 1,874.44 - 

净资产 2,351.61 1,226.60 2,578.35 - 

营业收入 280.38 200.41 - - 

净利润 -1,974.99 -2,051.75 -621.65 - 

注：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8、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46.59 5,602.84 5,051.14 4,424.58 

总负债 1,902.05 2,429.21 2,359.70 1,582.47 

净资产 3,244.54 3,173.63 2,691.44 2,842.12 

营业收入 5,588.99 7,915.10 3,998.81 4,190.29 

净利润 220.91 482.19 -150.67 136.28 

注：2016、2017、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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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置出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债权债务、担保关系及解除相关关系的具

体安排 

1、拟置出子公司与公司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拟置出子公司与公司非经营性债权债务关系如下

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应收上市公司债权 应付上市公司债务 

1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3,544.62 - 

2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1,350.02 - 

3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1,696.46 - 

4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360.00 - 

5 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 

6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1,400.00 - 

7 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8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 - 

合计 9,601.10 -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拟置出子公司与公司经营性债权债务关系如下所

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拟置出公司名称 
应收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情况 

艺术公司 永发公司 御天 合计 

1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35.85 0.92 428.93 465.7 

2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 - - - 

3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191.47 - - 191.47 

4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 - - - 

5 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 - - - 

6 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 - - - 

7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 - - - 

8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 - - - 

合计 227.32 0.92 428.93 657.17 

注：1、款项已包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2、艺术公司指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

限公司、永发公司指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御天指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御天包装印务分公司。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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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置出公司名称 
应付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情况 

环亚 派帝乐 合计 

1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1.56 
 

1.56 

2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 

3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 

4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16.52 16.52 

5 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 

6 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 

7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 

8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 

合计 1.56 16.52 18.08 

注：1、款项已包含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2、环亚指上海环亚纸张公司、派帝

乐指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界龙集团拟与上市公司就上市公司与置出资产之间存在的正常经营以外的

其他应收应付款项约定在不晚于置出资产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

毕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清理完毕。就正常经营所产生的应收应付款项，则将按

照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进行相应款项结算。 

2、拟置出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担保关系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拟置出子公司与上市公司担保关系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借款单

位 

银行及融资租赁

公司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担保人 

1 

上海外

贸界龙

彩印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1,000.00 2019.11.05--2020.11.04 界龙实业 

交通银行 1,500.00 2019.11.22-2020.11.20 界龙实业 

农村商业银行 1,400.00 2019.04.25--2020.04.03 界龙实业 

农村商业银行 1,000.00 2019.04.25--2020.04.14 界龙实业 

农村商业银行 600.00 2019.04.25--2020.04.22 界龙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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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单

位 

银行及融资租赁

公司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担保人 

民生银行 2,000.00 2019.07.22--2020.07.16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上海

界龙印刷器

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印刷器材”） 

民生银行 1,000.00 2019.06.27--2020.06.24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印刷

器材 

远东租赁 769.00 2018.05.25--2021.05.25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2 

上海界

龙中报

印务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 500.00 2019.06.27--2020.06.24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印刷

器材 

3 

上海界

龙浦东

彩印有

限公司 

农村商业银行 800.00 2017.10.08--2020.01.09 界龙实业 

农村商业银行 800.00 2017.10.08--2020.07.09 界龙实业 

4 

上海界

龙派而

普包装

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 700.00 2017.12.13--2020.11.26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杭州银行 1,600.00 2018.02.05--2020.11.26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杭州银行 1,950.00 2018.03.06--2021.03.05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杭州银行 500.00 2018.05.16--2021.04.16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杭州银行 1,250.00 2018.10.19--2021.09.29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远东租赁 456.00 2018.07.27--2021.07.27 
界龙实业、界

龙集团 

5 

上海界

龙现代

印刷纸

品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 800.00 2019.11.12--2020.11.12 界龙实业 

交通银行 500.00 2019.10.24--2020.10.23 界龙实业 

合计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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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置出资产的阶段性资金需求，上述担保关系在资产置出后拟不发生

变更。上述借款期限到期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为置出资产进行担保。 

同时，针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因置出资产关联担保事项而发生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界龙集团已出具承诺函：“（1）承诺置出资产

相关的担保到期后不再由上市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内本公司将对上市公司与

置出资产的担保关系提供反担保；（2）本次资产置出完成后，因对置出资产担保

而导致上市公司受到任何损失或支付任何费用的，本公司同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

偿。（3）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次控制权转让交易、界龙集团与公司有关资产交易是否互为前提 

（一）控制权转让交易不以资产交易为前提 

《框架协议》关于控制权转让交易的约定： 

1、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约定 

（1）受让方应在《执行协议》已签署且上市公司已取得质权人相关部门对

标的股份所质押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和质权人收取的其他费用（如有）金额、

标的股份质押贷款对应的有效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账户或质权人指定的质押贷

款的还款银行账户和同意于其收到质押贷款的清偿款项当日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的有效书面确认文件原件提交给受让方的当日或次一个工作日支付第一期标的

股份转让款。 

（2）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已全额支付至共管账户且法律法规、监管部

门以及任何其他第三方对本次交易的其他审批、备案、登记、同意或要求（如有）

均已获得、被满足或者办理完成后，界龙集团应向交易所提交本次交易合规性审

查的申请文件。在交易所就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出具办理标的股份转

让过户手续所需的且内容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确认意见出具后的十（10）个工作日

内，双方应共同负责办理就甲方质押给受让方的标的股份办理质押解除手续和将

标的股份过户给受让方的变更登记。 

（3）标的股份已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且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出售给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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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受让方支付第四期标的股份转

让款。 

2、表决权委托的规定 

委托期限（指共管账户全额收到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至标的股份过

户至受让方的登记手续完成之日或协议双方就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协商

一致并签署的书面文件生效之日，以孰早发生为准）界龙集团在将其所持有的标

的股份涉及之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以下统称“委托表决权”）不可撤销、

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受让方行使。 

根据上述约定，《框架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表决权委托和标的股份转让的

变更均不以资产交易为前提条件，仅约定第四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以资产

交易完成为前提。因此，本次控制权转让交易不以资产交易为前提。 

（二）资产交易以收到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为前提 

根据公司与界龙集团的确认： 

1、界龙集团受让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

公司、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和出让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

股权事项拟以界龙集团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已收到该协议项下第一期标的股份

转让价款为生效要件。 

2、界龙集团受让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

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和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股权事项拟以界龙集团根据《框架协议》的约

定已收到该协议项下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生效要件。 

综上，资产交易将以界龙集团根据《框架协议》收到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

款为生效要件。因此，资产交易以收到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为前提条件。 

三、结合相关资产财务指标、预计交易定价，初步判断相关交易应当履行的

审议决策程序 

（一）本次资产重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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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资产置出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及拟置出资产 2018 年审计报告，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资产置出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计算过程

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7,097.61 3,570.05 4,768.67 

上海界龙印铁制罐有限责任公司 206.33 205.16 42.69 

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130.73 108.82 72.72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7,411.91 4,129.10 7,343.18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79.22 -15.08 0.08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29,542.31 11,799.97 30,459.08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0,001.19 1,226.60 200.41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5,602.84 3,173.63 7,915.10 

置出资产合计 60,072.14 24,198.25 50,801.93 

上市公司 342,845.48 87,055.92 136,150.38 

占比 17.52% 27.80% 37.31% 

注：上市公司净资产为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资产

置出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资产置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及拟置入资产 2018 年审计报告，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资产置入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计算过程

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拟置入资产 上市公司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与

交易对价孰高 
1,956.94 342,845.48 0.5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

权比例的乘积与交易对价孰高 
1,690.58 87,055.92 1.94% 

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 55.8 136,150.38 0.04% 

本次资产置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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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资产重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资产重组交易系上市公司向第一大股东界龙集团出售其所持有的

8 家子公司股权并受让界龙集团所持有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 17%股份，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稿）》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上述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非

关联股东参与表决、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上市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预估公司相关交易规模是否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如是，请进一步核

实公司是否存在实施重组的实质性障碍。结合上述问题回复情况，就相关事项

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本次资产重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测算参见本回复之“问题 3”之

“三/（一）本次资产重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将持续关注资产

重组交易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律师核查意见 

拟置出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关系，界龙集团已作出关于

解除相关关系的具体安排的承诺。 

资产交易协议以界龙集团根据《框架协议》收到约定的标的股份股份转让价

款为生效要件。天册律师认为，资产交易以收到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为前提条件。

根据《框架协议》，除控制权转让的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款的支付以资产交易完

成为付款条件外，控制权转让交易不以资产交易为提前。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应履行董事会非关

联董事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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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可能影响控制权

转让的情形，本次控制权变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可能影响控

制权转让的情形 

2019年11月，公司控股股东界龙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费钧德出具书面确认： 

“ 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等的情况，不

存在影响本次控制权转让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等可能影响控制权转让的情形。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5 条规定，收购人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

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可以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一

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可以同时采取上述方式和途径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根据《框架协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权转让

给受让方，并在共管账户全额收到第一笔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至标的股份过户

手续完成之日或双方就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事项协商一致并签署的书面文件

生效日（孰早发生之日）之期间，将标的股份的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委

托给受让方。 

受让方系通过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本次控

制权变更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方式。 

三、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等可能

影响控制权转让的情形，本次控制权变更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取

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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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等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如存在，

是否已作出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回复：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等情形 

根据《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0594 号）、

《关于对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的专项审计说明》（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0596 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或

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等情形。 

2019年11月，公司控股股东界龙集团、实际控制人费钧德出具书面确认： 

“本公司/本人及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或由上市公司为本公司/

本人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经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对公

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等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如存在，是否已作出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相

关安排。 

根据公司公告的《2019第三季度报告》以及公司自查，由于界龙集团于2015

年3月26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通过借用个人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

告中未如实披露大股东上述持股情况，相关定期报告中有关股东持股情况部分存

在虚假记载。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沪[2018]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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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已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寄来的35份《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法院已受理35名原告（自然人）诉公司和

界龙集团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述案件的涉诉标的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693.21万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前述35起案件中除其中1起案件已由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0起案件原告撤诉，其余24起案件均在

审理过程中，尚未判决。 

公司控股股东界龙集团、实际控制人费钧德出具承诺：“若因上述行为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经核查，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合

法权益的情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就上述情形出具承诺，若因上述行为对

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其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对公

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已出具承诺对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